 苍南县兴鹏工艺礼品厂

           订货合同               编号：
供方： 苍南县兴鹏工艺礼品厂     

需方：                              

为了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本着互相支援的精神，加强合作。经双方协商同意，议订条款如下，共同信守履行.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特制定以下合同条款：

	制作内容： 
	
	
	

	尺寸：
	
	
	

	数量： 
	
	
	

	单价：
	
	
	

	总价：
	
	
	

	运输费用负担：
	
	
	

	


一、发货时间：定稿付预付款后,  生产周期         发货 
二、发货方式：如分批发货，则分批付款。 
三、定稿制作：需方将图案色标等相关资料内容交给供方，等供方进行排版制作后回传给需方，经需方确认无误后，并开始制作生产。

四、付款方式：预付款35%，金额为        元,发货前余款一次性付清。
五、违约责任：供方没有如期给需方供货，按合同总金额每天3‰的滞纳金付给需方，需方中途单 

方面终止合同，应支付供方违约金，违约金为合同总金额的50%。

六、有效时间：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签字后，自签订日期起生效，到执行完毕作废。

七、本合同未详尽事宜，双方可签字补充协议，本合同的补充协议及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
补充事项：

农行卡号：62284 8033 05379 17917     户名：许丰照    开户行：温州市苍南支行

工行卡号：6222 0212 0300 2403425     户名：许丰照    开户行：温州市苍南支行
建行帐号: 4367 4214 2092 7177311     户名：许丰照    开户行：温州市苍南支行
供方：苍南县兴鹏工艺礼品厂                              需方： 
委托代理人：许丰照    手机：13676567208                 委托代理人：
手机：

电话：0577-64291133  80880234  传真：0577-64291133       电话：                 传真: 
E-mail:394514030@QQ.com                                E-mail: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港镇西三街499-599号（后幢）        地址：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